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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董事會召集未通知監察人之程序瑕疵與董事會決

議效力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金上字第13號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下列關於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職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A)監察人對於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各種表冊，應予查核，並報告意見於股

東會 

(B)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

召集股東會 

(C)監察人無權要求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 

(D)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

之代表 

答案：C 
 

 

【裁判要旨】 

按「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

董事會決議行之。」，公司法第202條已有規定。又「為達成公司治理之目標，上

市上櫃公司董事會之主要任務如下：

規。…」、「上市上櫃公司應將董事會之決議辦理事項明確交付適當之執行單位

或人員，要求依計畫時程及目標執行，同時列入追蹤管理，確實考核其執行情

形。董事會應充分掌握執行進度，並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俾董事會之經營決策

得以落實。」、「董事會成員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以

高度自律及審慎之態度行使職權，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除依法律或公司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應確實依董事會決議為之。」，95年9月27日修正前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下稱修正前公司治理守則）第26條、第36條、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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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董事會應負責公司業務之執行，並應監督經理人、審閱公司

之財務目標、監督公司之營運結果及公司所面臨之風險及確保公司遵循相關法

規，於將董事會決議交付執行後，應追蹤管理及考核其執行情形，並於下次會議

進行報告，並應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以高度自律及審慎之

態度行使職權，執行公司業務。次按公司法第218條第1項、第218條之2規定：

「監察人應熟悉有關法律規定，明瞭公司董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及各部門之職

掌分工與作業內容，並經常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且適時陳述意見，以先期

掌握或發現異常情況。」、「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董事、經理人之盡

職情況，並關注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情形，俾降低公司財務危機及經營風

險。」；另按「監察人應熟悉有關法律規定，明瞭公司董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及各部門之職掌分工與作業內容，並經常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且適時陳述

意見，以先期掌握或發現異常情況。」、「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董

事、經理人之盡職情況，並關注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執行情形，俾降低公司財務

危機及經營風險。」、「監察人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公司相關部門

應配合提供查核所需之簿冊文件。監察人查核公司財務、業務時得代表公司委託

律師或會計師審核之，惟公司應告知相關人員負有保密義務。董事會或經理人應

依監察人之請求提交報告，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礙、規避或拒絕監察人之檢查行

為。」、「監察人發現弊端時，應及時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弊端擴大，必要時並

應向相關主管機關或單位舉發。上市上櫃公司之獨立董事、總經理及財務、會

計、研發及內部稽核部門主管人員或簽證會計師如有請辭或更換時，監察人應深

入了解其原因。監察人怠忽職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對公司負賠償責任。」，

修正前公司治理守則第45條、第46條第1項、第47條第1、2、3項、第48條第2、3

項亦有明文。準此，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

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且應熟悉各部門之職掌分工與作業內容，及經常列席董

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更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或會計師審核業務及財，於發現弊

端時，應及時採取適當措。 

【爭點說明】 

就「董事會之召集未通知監察人」之情形，是否影響董事會決議效力，論述

如下： 

1. 按公司法第218條之2規定賦予監察人得列席董事會陳述意見之權利，乃因

監察人為公司業務之監督機關，須先明瞭公司之業務經營狀況，俾能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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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職權，同法第204條因就董事會之召集明定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

監察人，以資遵循。 

2. 倘若未依法通知監察人，即屬董事會召集程序有瑕疵，依最高法院97年度

台上字第925號判決認為：「關於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有瑕疵時，該董事會

之效力如何，公司法雖未明文規定，惟董事會為公司之權力中樞，為充分

確認權力之合法、合理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

益，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律之規定，如有

違反，應認為當然無效」。而學說上亦認為董事會決議瑕疵並未如股東會

決議之瑕疵設有得撤銷、無效制度之明文，故若董事會決議有瑕疵時，不

論係屬於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等程序上之瑕疵，或決議內容上之瑕疵，均

以無效處理之。且董事會重啟成本較低，若存有程序瑕疵逕以無效處理，

亦無重大不妥之處。 

3. 基此，董事會之召集應通知監察人，乃使監察人得列席董事會，順利行使

其監督公司業務之職權，另一方面，若監察人列席董事會，亦可即早發覺

董事之瀆職行為。故為免公司法第218條之2第1項形同具文，董事會之召

集未通知監察人，其決議違反召集程序，應為無效。 

4. 至於若漏未通知之監察人已列席董事會，並參與董事會決議，且對於未通

知乙事，毫無異議，監察人列席董事會會議時，即可達到上開避免董事瀆

職之立法目的，故有學者認為可解為其同意省略召集程序或同意放棄通知

之權利，而使召集程序之瑕疵已然治癒，且於漏未通知之董事嗣後出席董

事會亦同，換言之，可認為默示或明示同意可「治癒」召集程序之瑕疵，

是以，董事會決議，並不因之而無效為妥。 

【相關法條】 

公司法第218條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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